扎赉特旗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安全生产投诉举报奖励制度
一、总则
为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生产隐患，保障在站未成年人生命财产安全，特建立本“安全生产投诉举报奖励机制”，并纳入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核心规章制度，全体人员须严格遵守。
二、举报主体与受理部门
1.举报主体：包括在站未成年人、监护人及家属、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含照料护理、后勤保障、行政办公等所有岗位），鼓励社会公众参与监督。
2.受理部门：未成年人保护中心设立24小时举报专线（电话：0482-6661305）。
三、举报内容范围
举报内容需聚焦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安全生产相关的隐患与违规行为，具体包括但不限于：
消防安全：消防通道堵塞、灭火器过期未检修、应急照明失效、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疏散指示标志缺失或损坏等；
食品安全：食材过期变质、餐具未按规定消毒、食品储存违规、餐食加工操作不规范、工作人员无健康证上岗等；
照料服务安全：未成年人照料护理操作不规范（如生活协助、活动监护不到位）、针对未成年人的虐待/忽视/歧视行为、药品错发漏发或管理违规、公共区域及活动设施（如扶手、玩具、运动器材）存在安全隐患等；
住宿安全：住宿区域私拉乱接电线、床铺及防护设施（如护栏）损坏、房间内存在尖锐危险品、夜间巡查制度未落实等；
其他安全：用电/用气违规、特种设备（如电梯、消毒设备）未定期检测、安全培训未落实、未成年人外出管理违规等。
四、举报与核查流程
1.举报要求：举报需提供清晰线索（如具体地点、事件描述、照片/视频证据等），可实名或匿名，实名举报需留下有效联系方式以便跟进。
2.核查流程：
（1）收到举报后，需在24小时内登记备案，并启动核查；
（2）一般举报事项需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核查，复杂事项可延长至7个工作日，核查过程需形成书面记录；
3.核查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将结果反馈实名举报人（匿名举报不反馈，仅公示核查结论）。
五、奖励标准与发放
1.奖励条件：举报内容经核查属实，且属于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未发现的安全生产隐患或未处理的违规行为，即可给予奖励。
2.奖励标准：根据隐患危害程度与违规情节，给予100-500元现金奖励：
一般隐患（如轻微消防设施瑕疵、个别餐具消毒不规范）：100-200元；
较大隐患（如食品储存违规、照料操作不规范、住宿区域防护设施损坏）：200-300元；
重大隐患（如消防通道堵塞、食材变质、针对未成年人的虐待行为、用电用气重大违规）300-500元。
3.奖励发放：实名举报者凭有效证件到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主任办公室领取现金；匿名举报者可在举报时预留“暗号”，核查属实后凭暗号领取，奖励发放时限不超过核查结论确认后的5个工作日。
六、监督与公示
1.需对举报信息严格保密，严禁泄露举报人身份，严禁对举报人打击报复，违者将按未成年人保护中心规章制度严肃处理。
2.本制度及举报方式、每月核查结果（隐去举报人信息），需制作成统一公示牌，悬挂于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接待大厅、食堂、未成年人活动室、住宿区走廊等醒目位置，确保所有人员知晓。
3.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每季度对举报奖励情况进行内部公示（仅含举报事项类型、核查结果、奖励金额，不含举报人信息），接受全体人员监督。
七、附则
1.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生效，由未成年人保护中心负责解释。
2.若举报内容不实且属于恶意诬告，将取消奖励资格，情节严重者依法依规处理。

                                                            扎赉特旗未成年人保护中心
                                                                2025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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